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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苏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江苏苏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或“公司”）监事

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本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于 2023 年 12 月 11 日在本行东太湖办

公大楼 427会议室（苏州市吴江区东太湖大道 10888号）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

通知已于 2023年 12 月 4日以邮件方式发出。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9名，实际到会

监事 9 名。会议由监事长吴大刚先生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对如下议案进行了审议并表决： 

一、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及提名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

议案 

1、提名吴菊英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监事候选人 

同意 9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2、提名周建英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监事候选人 

同意 9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3、提名王渝涵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监事候选人 

同意 9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4、提名束兰根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外部监事候选人 

同意 9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5、提名杨相宁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外部监事候选人 

同意 9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6、提名刘琼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外部监事候选人 

同意 9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3名职工监事将由公司职工代表、工会会员大会民主选举产生。 

上述非职工代表监事（具体简历详见附件）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有关任职规定。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江苏苏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 12月 12日 



附件 

江苏苏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股东监事和外部监事候选人简历 

吴菊英，女，1970 年 12月出生，江苏吴江人，中专学历，助理会计师，1987

年参加工作，历任前跃村丝织厂统计出纳；盛泽农业公司经理部出纳；吴江佳力

高纤有限公司财务主管。现任吴江市新吴纺织有限公司财务主管，苏州农商银行

股东监事。截至目前，吴菊英女士未持有本行股份，除担任本行监事以外，与本

行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未受过监管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

戒，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银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 

周建英，女，1976 年 9 月出生，江苏吴江人，本科学历，经济师，1994 年

参加工作，历任吴江市新申织造厂销售经理；吴江市汇丰化工厂成本会计。现任

江苏恒宇纺织集团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苏州恒宇泽鑫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财务负责人，苏州农商银行股东监事。截至目前，周建英女士未持有本行

股份，除担任本行监事以外，与本行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未受过监管部门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银行保险机

构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等规定。 

王渝涵，男，1973 年 2 月生，江苏徐州人。本科学历，1992 年参加工作，

历任苏州市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现任苏州市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苏州农商银行股东监事。截至目前，王渝涵先生未持有本行股份，除担任本行监

事以外，与本行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未受过监管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

证券交易所惩戒，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银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准则》《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 

束兰根，男，1968 年 10月生，江苏盐城人。博士研究生学历，正高级经济

师，1988年参加工作，历任江苏盐城大丰新团中学教师；交通银行南京分行办公

室科员、副科长、科长，办公室（兼发展研究处） 副主任、主任（处长）；交通

银行江苏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兼高级信贷执行官；交通银行苏州分行党委书



记、行长；国家开发银行江苏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协鑫金融控股集团执行

总裁；徐州恒鑫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中研绿色金融研究院（南京）有

限公司董事长。现任金鹰企业管理（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江苏省金融业联合

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如皋农商银行外部监事、苏州农商银行外部监事。

截至目前，束兰根先生未持有本行股份，除担任本行监事以外，与本行不存在其

他关联关系；未受过监管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其任职

资格符合《公司法》《银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 

杨相宁，男，1978 年 4 月出生，山东德州人，本科学历，律师，2000 年参

加工作，历任镇江京口区人民检察院书记员；苏州方本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江

苏良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北京市盈科（苏州）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现任江苏

德策律师事务所主任，苏州天禄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张家港农商银行

独立董事、中核苏阀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苏州农商银行外部监事。

截至目前，杨相宁先生未持有本行股份，除担任本行监事以外，与本行不存在其

他关联关系；未受过监管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其任职

资格符合《公司法》《银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 

刘琼，男，1974 年 1月出生，安徽人，硕士研究生学历，会计师、澳大利亚

公共会计师，1992年参加工作，历任安徽天鹅空调器有限公司副科长；蚌埠新城

区财经局科员；苏震热电有限公司总账会计；莱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经理；

苏州皇家投资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现任苏州迈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董事会

秘书兼财务总监、无锡朗贤轻量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福立旺精密机电

(中国)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苏州农商银行外部监事。截至目前，刘琼先生未

持有本行股份，除担任本行监事以外，与本行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未受过监管

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银

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等规定。 

 

 


